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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8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工智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4 

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2024年年报编制及审计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哈工智能”）

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、继续实行

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5 月 6 日开市起

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若公司 2024 年度出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4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股票上市规则”）第 9.3.12 条规定的情形，公

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2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《2024 年度业绩预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10），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与年审会计师进行

了初步沟通，具体财务数据仍需进行审计后确定，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的意

见类型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具体以 2024 年审计报告为准。 

3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的规定，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

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，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，并说明

相关情况。依据以上规则要求，与审计机构：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尤尼泰振青”）交流沟通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情

况及最新审计工作进展情况如下： 

一、2023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

    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亚太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、内控报告分别出具

了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

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《董事会对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《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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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3 年度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》。所涉事项进展 

情况如下：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、2024 年 12 月 18 日、2024 年 12 月 30 日分别

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、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、第十二届

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、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、2024 年第七次临时股

东大会，关联董事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转让公司持有的合伙

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（岳阳成长）份额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收益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和《关

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5,000 万元、

3,400万元向深圳市长泽慧物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泽慧物润”）转让

公司持有的湖州大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 称“湖州大直”）

49.5%的出资份额（对应湖州大直 85.747%的权益 ）、南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

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南哈工”）40%股权；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2,500

万元向深圳市烁今智达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烁今智达”）转让公司持有的

哈工成长（岳阳）私募股权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岳阳成长”）33.1126%

的出资份额；同意公司、子公司上海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我耀”）

与北京零贰壹创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零贰壹创投”）签署《债

权债务重组、抵销及代为偿还协议》，协议约定零贰壹创投以对公司的 5,500

万元债权代宁波延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宁波延格管理（宁波）有限

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宁波延格”）偿还其欠上海我耀的 9,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

5,500万元。子公司上海我耀与深圳市长泽慧物润科技有限公司（又称“长泽慧

物润”）签署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约定上海我耀拟将其享有的宁波延格 9,800

万元应收股权转款中的 3,390 万元债权以 3,39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泽慧物润，

长泽慧物润同意受让该等债权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收到上述关联交易对手方以商业承兑汇票加现金的

支付方式支付上述交易部分款项。公司转让湖州大直应收的 5,000万元股权转让

款，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1,950万元，已收回现金 600万元；公司转让中南哈工应

收的 3,400 万元股权转让款，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3,400万元；公司转让岳阳成长

应收的 2,500万元股权转让款，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1,275万元，已收回现金 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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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公司转让黑龙江严格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应收的 9,800 万元股权转让款，

已收回 6,410万元，尚有 3,390万元未收回。涉及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表示意

见的参股公司岳阳成长、湖州大直及中南哈工三家企业为待售资产；商业承兑汇

票是一种商业信用的支付工具，存在不能按期兑付风险，交易结果尚存在一定的

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，上述非标准审计

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是否消除存在不确定性，具体以尤尼泰振青出具的公司 

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为准。 

二、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

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1月 22日、2024年 12月 11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

第三十次会议及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聘请 2024

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同意聘任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尤尼泰振青”）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4

年 11月 16日披露的《关于拟聘请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174）、2024年 12 月 12日披露的《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186）。 

2024 年 12月，尤尼泰振青审计项目组进驻公司开展审计工作。截至本公告

披露日，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委员会与尤尼泰振青已分阶段召开沟通会，就尤尼泰

振青及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、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、关键审计事项、审

计进展等进行了沟通。目前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及审计工作正在有

序推进中，审计机构正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、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的

编制、完善、汇总阶段。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 2024年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 2023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需

要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。在重大会计处理、关键审计事项、审计

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保持沟通，因审计程序尚未完

结，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最终需以年度审计报告意见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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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  事   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8 日 


